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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颁布《充分就业法》

法国国民议会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颁布了 《充分就业法》， 旨在完善

就业促进制度， 将全国失业率降低至

5%。 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改革领导机构。 自今年 1 月

1 日起， 法国就业局更名为法国劳动

局， 该局负责整合各级政府力量构建

就业促进体系， 为劳动者提供职业培

训、 就业指导、 求职招聘等服务。

二是完善就业保障。 法国政府将

于 2025 年前改革失业登记制度， 失

业人员在劳动局登记后， 应根据其健

康情况、 求职意向等因素， 与不同就

业指导机构签署“承诺合同”， 并接

受职业指导。 就业指导机构包括劳动

局、 残疾人就业帮扶及安置机构、 各

省议会， 以及各省议会授权的其他机

构等。

就业指导机构为失业人员制定个

性化辅导计划， 每周提供 15 小时以

上培训。 失业人员应当依据合同接受

培训， 否则劳动局有权停止发放低收

入津贴。

（法语编译： 唐郡阳）

俄罗斯制定《联邦教育法》

2023 年 12 月 19 日， 俄罗斯总统普

京签署了 《联邦教育法修正案》， 旨在

规范基础教育秩序， 提升基础教育质

量。 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限制中小学生使用手机。 接受

普通初等教育、 基础教育、 中等教育的

学生， 在校期间不得使用手机或其他电

话通信设备， 除非存在学生、 教师生命

或健康受到威胁等紧急情况。

二是完善学生处分规则。 如果学生

违反校纪校规（如教学纪律要求、 日常

行为规定等）、 宿舍管理规定以及其他

关于组织和实施教育活动的地方规范性

文件， 教师有权请求学校对学生实施纪

律处分。 学校查实情况后， 有权在法律

规定的范围内对学生采取训斥、 谴责、

开除等处分， 但不得对学生实施生理或

精神暴力行为。 （俄语编译： 陈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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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部门协作与落实
项 焱

  2023 年 11 月 20 日， 最高人民法

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法律援助法实

施工作办法》 的通知”， “通知” 说明

了制定 《法律援助法实施工作办法》

（下称 “《办法》”） 的目的在于： “全面

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

法》， 加强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过程中人

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 司法

行政机关等部门的协作配合， 依法为经

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

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

有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保障法律正确

实施、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显然，

《办法》 的颁行是继 2022 年 1 月 1 日

《法律援助法》 施行以来， 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 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

内容， 强化了法律援助制度的人权司法

保障功能， 也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事业

正不断向纵深发展。

法律援助从原《法律援助条例》 中

的“政府责任” 上升为 《法律援助法》

中规定的“国家责任” ———尽管司法行

政部门仍负有“指导、 监督” “支持和

保障” 法律援助工作的职责， 但“人民

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 等限于

《条例》 法律性质未能出现的部门， 在

《法律援助法》 第二章“机构与人员”、

第三章“形式与范围”、 第四章“程序

与实施” 都有相应的职责规定。 囿于

《法律援助法》 的篇幅， 以 《办法》 的

方式加强部门协作、 细化各部门的法律

援助职责， 确为“规范和促进法律援助

工作” 的重大举措。 《办法》 的亮点主

要在以下方面。

建立健全各部门

沟通协调机制

《办法》 明确了各部门应当建立健

全沟通协调机制， 法律援助作为国家义

务得到了具体而充分的体现。 《法律援

助法》 对各部门的信息互通、 协同合作

仅作了原则性规定， 《办法》 第四条强

调， 四部门应做好权利告知、 申请转

交、 案件办理方面的衔接工作， 保障法

律援助工作正常开展。

从 2024 年 1 月 8 日“两高两部”

有关负责人就 《法律援助法实施工作办

法》 答记者问可以看出， 制定 《办法》

的前提在于， 近年来人民法院、 人民检

察院、 公安机关在履行法律援助职责方

面都进行了相应的制度建设， 而 《办

法》 的颁行正是加强各部门协作的硕

果， 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健全协调机

制、 加强业务协同、 畅通工作信息三个

方面。 《办法》 中对各部门在推进法律

援助案件办理、 与上下游部门对接工作

过程中信息互通和处理工作的方法、 时

限、 文书进行了细化规定。 《办法》 强

调各部门之间要加强信息化建设， 建立

和完善法律援助信息交换平台， 及时对

接法律援助信息， 加强沟通交流。 实际

上， 《办法》 全文都聚焦于部门协作的

机制体制建设， 从而有效地将作为国家

责任的法律援助落到了实处。

充实各部门主动履行

法援义务的操作细节

《办法》 细化了《法律援助法》 中

对各部门职责的规定， 尤其是各部门主

动发现受援对象和送交相关文书的义

务。 《法律援助法》 仅用第五条和第六

条概略规定了司法行政部门、 人民法

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的法律援助

职责。 《办法》 第五条细化了司法行政

机关“指导、 监督” 法律援助工作的职

责， 第六条对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或相关事务中的职

责进行了规定， 第七条规定了看守所、

监狱、 强制隔离戒毒所等监管场所的法

定职责。

针对《法律援助条例》 无法规定人

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 公安机关在案件

办理过程中主动发现受援对象的义务，

《法律援助法》 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八

条规定了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

机关主动发现法律援助对象且应在三日

内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的义务。 《办法》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进一步要求人民法

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门在通知辩护

和受理强制医疗申请的同时， 送交与案

件相关的文书材料， 且法律援助通知文

书应载明包括涉嫌罪名、 羁押场所、 办

案机关联系人姓名和联系方式等对有效

辩护具有重要意义的信息。 《法律援助

法》 第三十六条规定， 法律援助机构应

在三日内指派律师并通知另外三个部

门， 《办法》 第十六条则进一步细化为

法律援助机构在收到人民法院、 人民检

察院、 公安机关的法律援助通知文书之

日起三日内指派律师并函告另外三个部

门， 并规定了法律援助公安应当载明的

内容。 这些规定充实了各部门主动履行

法律援助义务的操作细节。

保障法援人员权益

强调职业贡献

《办法》 保障了法律援助人员的工

作权利和人身权利， 强调了法律援助人

员的职业贡献。 首先， 《法律援助法》

仅规定了值班律师及其工作权利的相关

内容， 对从事法律援助的一般律师的工

作权利几无涉及。 《办法》 有效地对此

作了补充， 保障了法律援助律师参与诉

讼的权利： 第十八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在

确定或变更开庭时间应提前三日通知法

律援助工作人员， 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有

权向法院申请延期审理， 人民法院同意

延期开庭应当及时告知法律援助人员；

第十九条则规定了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

院、 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变

更强制措施或者羁押场所的， 应当及时

告知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 这些规

定保障了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和律师在办

理法律援助案件时必要的准备时间和诉

讼过程中的知情权。

其次， 《法律援助法》 中并未涉及

法律援助人员的人身安全和职业贡献问

题， 《办法》 弥补了这一缺陷： 第二十

条规定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

关的相关文书应在五日内将相关文书副

本或者复印件送达承办律师， 相关文书

应载明作出指派的法律援助机构名称、

承办律师姓名以及所属单位等情况； 针

对实践中法律援助人员的人身安全和职

业尊严因各种案内案外因素而无法得到

保障的问题， 《办法》 第二十四条专门

强调了“法律援助人员的人身安全和职

业尊严受法律保护”， 并进一步规定法

律援助人员有权拒绝干涉其正常履行职

务的行为， 控告侵犯其权利的行为， 其

中尤以名誉权为重点保护内容， 法律援

助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遭受不实举

报、 诬告陷害、 侮辱诽谤， 相关单位和

个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些规

定使作为法律援助事业重要一环的法律

援助人员的人身权利和职业尊荣在法律

职业共同体内得到了官方文件的认可和

肯定， 有助于推进法律援助的持续发

展。

总之， 《办法》 面向实践中的难点

堵点， 细化了 《法律援助法》 的规定，

尤其是为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

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履行法律援助职责

制定了具体的操作细节和工作衔接机

制， 为更好地落实 《法律援助法》 打下

坚实基础。 当然， 《办法》 作为“两高

两部” 的工作文件， 在与其他法律法规

产生冲突时可能存在因位阶较低、 权威

性不足而无法有效适用， 从而导致其协

作空间有限、 业务协同不足的情况， 这

些问题若是发生， 如何解决还需各部门

依据实际情况， 继续加强制度建设。

（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

导， 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副院长、 法律

援助中心主任， 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

常务理事）

□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联合发布 《法律援

助法实施工作办法》， 明确了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 法律

援助作为国家义务得到了具体而充分的体现。

□ 《办法》 细化了 《法律援助法》 中对各部门职责的规定， 尤其是各部

门主动发现受援对象和送交相关文书的义务， 充实了各部门主动履行

法律援助义务的操作细节。

□ 《办法》 保障了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和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必要

的准备时间和诉讼过程中的知情权， 并进一步规定法律援助人员有权

拒绝干涉其正常履行职务的行为， 控告侵犯其权利的行为。

2024 年 2 月 5 日 星期一 法治论苑 B1 告 示
本人的父亲： 雍三弟(原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1010319401210####) 已 于

2023 年 7 月 4 日死亡， 雍三弟

生前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在上

海浦东公证处立有公证遗嘱一

份， 将属其所有的房产 （份额）

遗留给我(们)雍敏。 现我 （们）

已向上海浦东公证处申请雍三

弟的遗产继承公证， 若有相关

利害关系人对此有异议的或持

有雍三弟生前于上述公证遗嘱

订立之后重立其他遗嘱的， 请

在本告示刊登之日起二个月内

与浦东公证处工作人员联系，

电话: 18918322836

刊登人： 雍敏

2024 年 2 月 5 日


